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A16

■ 2017年9月6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源文化”、“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６０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中国中投证券”）。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３

元

／

股，网上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

售。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３

元

／

股。

２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

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含

７０％

），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投资者

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的股份数量上限为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３０％

，对应的股份数量上限为

６００

万股，按照发行价格

１９．８３

元

／

股计算，对应的金额上限为

１１

，

８９８

万元。

５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全景网·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６０４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

售。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３

元

／

股。

２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

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含

７０％

）， 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的股份数

量上限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３０％

，对应的股份数量上限为

６００

万股，按照发行价格

１９．８３

元

／

股计算，

对应的金额上限为

１１

，

８９８

万元。

５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

，

无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发行价格

１９．８３

元

／

股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已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且在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

（

含

Ｔ－２

日

）

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符合

《

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修订

）

所规定的投资者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

Ｔ－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

）

刊登的发行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庐山西路

４５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86188111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１

号院

７

号楼

１６

层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０８２７２２５

、

７２３０

、

７２２３

发行人：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派斯”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５３９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０５

元

／

股。 英派斯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５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英派斯”

股票

１

，

２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中信证券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

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９０５

，

５６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４

，

３９７

，

５０８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２８

，

７９５

，

０１７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２８７９５０１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５３３．１２５７１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５０％

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６０１９１２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２３６．９４４７６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

区十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6

日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２

，

０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２４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岱勒新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０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４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６０

万股。回拨机制实施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１．１７ ％

，即

１

，

２６０

万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３８．８３ ％

，即

８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０６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股数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５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本次

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５１７

，

４４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４

，

２４８

，

０４０．０１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２

，

５５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３６

，

５５９．９９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０５９

，

２６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１

，

６０１

，

６７９．３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３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

，

７２０．６４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张佶 张佶

１８４ １

，

９３０．１６

２

宋鹰 宋鹰

１８４ １

，

９３０．１６

３

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４ １

，

９３０．１６

４

华泰证券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欧阳能

１８４ １

，

９３０．１６

合计

７３６ ７

，

７２０．６４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２３

，

２８７

股， 包销金额为

２４４

，

２８０．６３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１３０％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资本市场总部业务一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

８８０８５２５５

发行人：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008� � � � � �股票简称：喜临门 编号：2017-054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加盟商、供应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规模：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增持计划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由增持计划管

理人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和二级市场波动情况独立判

断买卖时点和价格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的期限：因本次增持计划相关基金的成立、备案及

信托的成立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故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2

个月。

●相关风险提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相关基金

的成立、备案及信托的成立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临门” 或“公司” ）日

前收到通知，公司部分加盟商、供应商拟通过设立基金和信托在二

级市场增持喜临门股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公司部分加盟商、供应商。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的信心，公司部分加盟商、供应商拟在二级市场增持喜临门股票，分

享公司发展成果，实现公司长远发展与加盟商、供应商利益的充分

结合。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增持主体通过设立基金及信托

在二级市场增持喜临门A股股票。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由增

持计划管理人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和二级市场波动情

况独立判断买卖时点和价格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因本次增持计划相关基

金的成立、备案及信托的成立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故实施期限为自

本公告披露日起12个月。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相关基金的成立、备案及信

托的成立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 本次增持计划基金及信托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的2个交易

日内，公司将发布增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披露增持计划的金额。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或实施期限届满后的2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发布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披露增持数量、金额、比例。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期限届满仍未实施增持或未达成计划最低

增持金额，公司将及时公告说明原因。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九月六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600064� � � � � � �编号：临2017-019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7年9月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30日以传真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实

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投资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2016年9月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9.88

亿元参与认购了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熙投资” ）发起设立

的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高科皓熙” ）。 该基金为契约型基

金，基金总规模为10亿元，基金管理人为皓熙投资。 上述事项于2016年9月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详见临2016-020号《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认购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高科皓熙成立以来，基金管理人皓熙投资加强行业研究，严格风险控制，积极应对市

场变化。 截至目前，高科皓熙投资项目共11个，行业涉及通信设备、软件服务、医疗保健、

新材料和文化传媒等，已使用基金本金约9亿元，尚余约1亿元基金本金可用。截至2017年

8月31日，高科皓熙基金的单位净值为0.953元。

2017年以来，随着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的决定》等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定增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高科皓熙的基金管

理人及时调整投资策略积极应对，但基金的运作仍受到一定负面影响。 为积极应对资本

市场新政策带来的投资环境变化，抓住二级市场有利时机进行更好布局，提高高科皓熙

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高科皓熙利用剩余资金适当开展二级市场股票投资（投资额

度不超过基金本金的10%，该额度范围内可滚动使用），并相应增加其投资范围。

调整后的高科皓熙投资范围为：“1、现金管理类：现金、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 2、

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理财产品、国债、债券逆回购； 3、权益类： A股股票

新股申购； A股股票定向增发； A股股票:（1）补仓本基金参与的定向增发股票；（2）本

基金参加过定向增发询价但未获配的股票；（3）二级市场股票投资（投资额度不超过基

金本金的10%）； 证券公司及子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

主要投资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资产管理计划； 4、融资融券（仅限于补仓本基金参与的

定向增发股票）； 5、信托计划。 ”（修改后的具体投资范围以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为准）

除上述投资范围更改外，高科皓熙原有的管理及决策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及会计处

理等事项均保持不变。

董事会要求公司督促高科皓熙认真研判形势，科学选择投资标的，不断完善内部风

险控制制度，及时控制并规避相关投资风险，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与价值创造力，为投资

人实现更好的回报。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九月六日

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根据 《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

了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

４２７４

末

“

５

”

位数

：

９０７４８ １５７４８ ４０７４８ ６５７４８

末

“

６

”

位数

２８８５２０ ７８８５２０ ４２６５３６

末

“

７

”

位数

：

７１０５１８２

末

“

８

”

位数

：

５０５０９３２４ ００５０９３２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按

２

转入人工接听则

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南阳森霸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

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５６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００．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星期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

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发行人：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6

日

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投资

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电工合金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６９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０００

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大道北段

３９８

号

联系人：沈国祥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９７９３９８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２２１２１３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２

号

６１８

室

保荐代表人：李声祥、徐荔军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发行人：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6

日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骏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０５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５３８

号文

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广东骏亚”，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３８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６．２３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５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５

，

３５７

，

４２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８２

，

５７６

，

７８２．６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２

，

５７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７６

，

７１７．３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共计

５

，

２７７

个入围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及《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７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

量

４

，

２０７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２６

，

２０９．６１

元；有

２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未缴足

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１０８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６７２．８４

元。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情况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０４５

，

６８５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１

，

４３４

，

６１７．５５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

，

３１５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６

，

８８２．４５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 配售对象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交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郭文奇 郭文奇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３

，

４７７．２３ ５５８ ３

，

４７６．３４ ４３

２

曾新荣 曾新荣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３

，

３４４．２３ ５３６ ３

，

３３９．２８ ６５

３

曲春林 曲春林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０ ０ ０ ６０１

４

杜翠英 杜翠英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０ ０ ０ ６０１

５

张烨 张烨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０ ０ ０ ６０１

６

浙江浙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０ ０ ０ ６０１

７

吉林化纤福润德

纺织有限公司

吉林化纤福润德

纺织有限公司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０ ０ ０ ６０１

８

漯河市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０ ０ ０ ６０１

９

海宁拾贝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海宁拾贝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拾贝精选

投资基金

６０１ ３

，

７４４．２３ ０ ０ ０ ６０１

合 计

５

，

４０９ ３３

，

６９８．０７ ６

，

８２１．４６ １

，

０９４ ６

，

８１５．６２ ４

，

３１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９６

，

８８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６０３

，

５９９．７８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９％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


